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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弱监管的 
现状、根源和影响* 

内容摘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草

原生态补偿机制。本文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地调研，系统分析

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问题。研究发现：草原生态补偿存在弱监管，

其根源在于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并

且弱监管会进一步产生“反向激励”。为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

励政策和改进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应该明确政策目标、关注中小

牧户、突出瞄准和精准、加强监管、厘清概念、实施差别化的补偿

标准和加强牧区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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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2015-2016 学年“清华农村研究博士论文奖学金项

目”（编号：201523）的部分研究成果。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草原生态保护

补助奖励机制对不同规模牧户的影响研究”（13BJY031）的支持。相关成果《草原生

态补偿：弱监管下的博弈分析》，发表在《农业经济问题》2016 年第 1 期，后被人大

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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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 40%以上，是中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

态系统。草原具备生产生态双重属性，如何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促

进牧民增收相结合是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为了促进

草原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确立了牧区发展实行“生产生态有机结合、

生态优先”的基本方针，从 2011 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是目前中国最重要的草原生态补

偿机制。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概况如下：五年为一个补偿

周期，第一个补偿周期（2011~2015 年）已经结束，第二个补偿周期

（2016~2020 年）刚刚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支出约 150 亿元；基本覆

盖全国所有草原，其中八大牧区禁牧、草畜平衡的总面积约 38 亿亩；

主要政策措施是禁牧和草畜平衡；对应两类补偿标准，禁牧补助标

准和草畜平衡奖励标准，2011~2015 年的国家标准分别为 6 元/亩、

1.5 元/亩，2016~2020 年分别增加到 7.5 元/亩、2.5 元/亩。 

生态补偿，国际上通常称之为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简称 PES），

其中条件性是生态补偿最重要的特性，条件性是指“只有生态系统

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或者采取了特定的土地利用方式

或者采取了协定的自然资源管理规定才进行补偿”。就草原生态补偿

而言，为了保证支付的条件性，必须满足的情况是禁牧地区不放牧、

草畜平衡地区通过减畜实现草畜平衡，这需要通过有效的监管和一

定的约束机制完成。深入研究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以保证草原生态

补偿支付的条件性，对于实现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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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本文通过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实地调研①，系统分析草原生态补偿

的监管问题，界定弱监管的概念，明确弱监管的现状，分析弱监管

的根源，预测弱监管的影响，从而就完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和改进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弱监管的现状 

监管②存在两种状态，一种是弱监管，一种是强监管。在弱监管

状态下，大家普遍倾向于违反政策规定，而在强监管状态下，大家

普遍倾向于遵守政策规定。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同样存在弱监管和

强监管之分。 

草原生态补偿的弱监管是指一种监管的状态，即实际监管概率

小于最低有效监管概率，这使得牧民普遍倾向于不遵守政策规定，

表现为禁牧区继续放牧、草畜平衡区继续超载。 

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中，禁牧和草畜平衡都表现为减

畜，因此可以用减畜任务达成情况衡量弱监管的现状。 

（一）基于《全国草原监测报告》 

全国重点天然草原、牧区县、半牧区县平均牲畜超载率年度变

                                                        
①调研组一行 8 人于 2014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6 日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四子

王旗、陈巴尔虎旗三个旗县的 8 个苏木 34 个纯牧业嘎查 490 户牧户进行实地调研。 

②监管的一些基本判断：当牧民的遵守成本大于违约成本时，牧民总是选择不遵守；

当牧民的遵守成本小于违约成本时，存在最低有效监管概率，当实际监管概率大于最

低有效监管概率时，牧民倾向于遵守。监管概率是一个牧民违反政策规定而被监管者

发现并施以一些处罚措施的概率。监管概率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际监管概率，

另一种是参照概率即最低有效监管概率，牧民愿意遵守政策规定的最低监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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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如表 1 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①草原利用

方式更趋合理，平均牲畜超载率下降明显；②超载过牧的现状并没

有得到根本转变，2015 年全国草原平均牲畜超载率仍保持在 15%左

右。 

     表 1  全国草原 2010~2015 年的减畜任务达成情况  单位：%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超载率降低 
(2010~2015年) 

减畜任务

达成比例 

全国重点天然草原

平均牲畜超载率 
30.0 28.0 23.0 16.2 15.2 13.5 16.5 55 

牧区县平均牲畜超

载率 
42.0 39.0 34.5 22.5 20.6 18.2 23.8 57 

半牧区县平均牲畜

超载率 
47.0 46.0 36.2 17.5 15.6 13.2 33.8 72 

资料来源：2010~2015 年《全国草原监测报告》。 

相比于 2010 年的超载程度，按照草畜平衡的要求，全国重点天

然草原、牧区县、半牧区县 2011~2015 年减畜任务达成比例分别为

55%、57%、72%，这说明无论是禁牧政策，还是草畜平衡政策，在

实际实施中存在具体的困难，草原生态补偿存在弱监管。如果将禁

牧区和草畜平衡区分开核算，禁牧区虽有载畜能力，但理论上需要

禁止放牧，那么草畜平衡区的平均牲畜超载率将远高于全国草原平

均牲畜超载率。 

（二）基于实地调研数据 

调研牧户 2010~2014 年的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如表 2 所示。从表

中可以看出：①超载过牧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样本调研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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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左旗、四子王旗、陈巴尔虎旗）2011~2014 年减畜任务达成

比例为 42%，总体减畜任务达成情况一般，草原生态补偿存在弱监

管；②不同地区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差异显著，需要深入分析这种差

异的背后原因，总结有益的做法，针对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 

表 2  调研牧户 2010~2014 年的减畜任务达成情况 

地区类型 样本数 
（户） 

理论减畜量

（羊单位/户） 
实际减畜量

（羊单位/户） 
减畜难 
度评价 

减畜任务

达成比例

（%） 

阿拉善左旗禁牧户 89 193 153 很大 79 

阿拉善左旗草畜平衡牧户 74 155 38 较大 25 

四子王旗禁牧区 60 253 30 很大 12 

加总 223 197 82  42 

四子王旗草畜平衡区 104 74 -31 较小 未减畜 

陈巴尔虎旗 143 44 -80 很小 未减畜 

注：数据来源于实地调研。 

虽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起到遏制超载的作用，

但远没有达到禁牧区大幅降低牲畜养殖、草畜平衡区实现草畜平衡

的要求，表现为部分地区的禁牧区减畜幅度不大，远没有达到禁牧

的要求，部分地区的草畜平衡区超载程度虽然降低了但仍未达到草

畜平衡标准的要求。 

二、弱监管的根源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弱监管的根源来自三个方面，分别

是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具体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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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弱监管的根源和改进 

 情形 1 情形 2 情形 3 

根源 补偿标准偏低，缺乏自愿性 符合自愿性，但违约成本太低 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小

于最低有效监管概率 

改进 合理制定草原生态补偿标准 提高草原生态补偿的违约成本 提高草原生态补偿的

实际监管概率 
 

（一）补偿标准偏低，缺乏自愿性 

补偿标准偏低，牧民遵守政策规定实际上会带来收入损失，从

自愿参与的角度来看，牧民并不愿意参与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

策。在这种情形下，弱监管的根源在于补偿标准偏低，缺乏自愿性。 

牧民普遍认为补偿标准偏低。调查显示，在 336 户参与禁牧补

助政策的牧户中，评价为低和太低的占 71%；在 393 户参与草畜平

衡奖励政策的牧户中，评价为低和太低的占 74%。 

表 4  补偿标准的主观评价 

  样本数 太低 低 中等 高 很高 

禁牧补助标准 户数（户） 336 54 185 82 15 0 

 占比（%） — 16 55 24 5 0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 户数（户） 393 73 218 91 11 0 

 占比（%） — 19 55 23 3 0 

 

禁牧的机会成本在不同牧户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主要

体现在：①从年龄差异分析，中年牧户家庭开支大（尤其是子女教

育），畜牧业劳动力相对充裕；老年牧户家庭开支小，同时享受子女

赡养、养老保险等保障，畜牧业劳动力不充裕，从而中年牧户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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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愿意继续放牧而不是禁牧；②从是否能够实现再就业分析，不能

实现再就业的牧户的禁牧机会成本高于实现再就业的牧户的禁牧机

会成本，因为无法实现再就业，其禁牧的机会成本不仅包含草场的

要素价值也包含牧户劳动力的要素价值，从而不能实现再就业的牧

户相对更愿意继续放牧而不是禁牧。 

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在不同牧户之间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

主要体现在超载程度的差异上。草畜平衡的机会成本和超载程度正

相关，超载程度越高，牧户需要减畜的比例越高，草畜平衡的机会

成本越高，从而超载程度越高的牧户越不愿意通过减畜获得草畜平

衡奖励。 

（二）符合自愿性，但违约成本太低 

违约成本太低，不遵守政策规定实际上会带来正向的收益，牧

民总是选择不遵守政策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弱监管的根源在于违

约成本太低。 

违约成本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因违反政策规定而被扣除的生态补偿资金。调研发现，从

2013 年开始，所调研的旗县在生态补偿资金的发放方式上从原先的

一次性发放转变为分批发放，即“每年 7 月底发放 70%，每年 10 月

底根据草畜平衡标准的核定量再发 30%，不达标将扣除 30%”。从资

金发放方式的转变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约束机制的

重要性。可以简单地认为因违反政策规定而被扣除的生态补偿资金

比例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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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违反政策规定而受到的罚款。调研发现，在 490 户受访

牧户中，共有 35 户牧户存在超载罚款，平均每户超载罚款为 1437

元，而他们所获得的草原生态补偿资金为平均每户 16554 元，超载

罚款约占生态补偿资金的 9%。 

综合以上两项，违约成本约为补偿资金的 39%，是一个相对很低

的违约成本。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39%是一个严重偏大的估计值。

因为草原生态补偿资金属于专项惠农资金，即便采取分批发放方式，

地方政府是否真的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会因为牧户违反政策规定而扣

除剩余的 30%的资金是一个未知数；另外在 490 户牧户中，35 户以

外的很多牧户存在违反政策规定的情况而没有受到罚款。 

（三）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小于最低有效监管概率 

当补偿标准足够高（大于机会成本），牧民自愿参与草原生态补

偿，且违约成本也足够高（大于机会成本、大于补偿标准）时，牧

民仍然倾向于不遵守政策规定。在这种情形下，弱监管的根源在于

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小于最低有效监管概率。 

最低有效监管概率等于机会成本/违约成本。实际监管概率 y 由

两个部分组成，一个部分是牧民被监管者监管到的概率 y1，另一部

分是当牧民被监管者监管后，其违反政策规定被发现的概率 y2，两

个部分相乘即为实际监管概率 y。第一部分 y1，通常与监管的资金

投入成正相关，与牧户的监管成本成负相关。如果简单地认为监管

成本与距离成正相关的话，那么距离越远的牧户，监管成本越高，

被监管者监管到的概率越低。第二部分 y2，通常与已有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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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联系，较难量化，但是真实存在。因为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和牧

民的一些应对策略，即便是一个牧民违反了政策规定，也并不容易

被发现，因为监管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而牧民也不是时时

刻刻都处于违反政策的状态（例如，禁牧区的偷牧行为）或者牧民

处于违反政策的状态但是因为一些限制因素而没被发现（例如，草

畜平衡区牧户将超载牲畜暂时放置到别的牧户）。 

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实际监管概率的偏低。 

一是现有监管体系。现有的监管体系是草畜平衡框架下的数量

监管体系，由省市县乡各级草原监理机构和村级草管员组成，部分

地区聘用了大学生村官担任草管员，监管的内容是禁牧地区不能放

牧、草畜平衡地区不能超载。真正实施草原生态补偿监管的主体是

村级草管员和大学生村官草管员。由村领导和村民代表兼任的村级

草管员，理论上而言监管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存在信息优势和

居住地优势，但实际上村级草管员是否会真实地实施草原生态补偿

的监管，容易因为委托代理关系外加人情因素带来监管效率的降低。

相反，大学生村官草管员属于专职的草管员，减弱了委托代理关系，

避免了人情因素，但是不存在信息优势和居住地优势，从而监管成

本相对较高。总体来说，就草畜平衡框架下的数量监管体系而言，

以村级草管员为主体、大学生村官草管员为补充是相对合理的选择。 

二是监管成本。牧区牧民草场面积大、居住分散，实施监管需

要耗费大量的交通费用，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490 户受访牧户

的平均草场承包面积为 7172 亩，村级草管员的工资为每年 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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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村领导反映草管员的工资太低，连基本的交通费用都难以覆盖，

从而对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工作缺乏有效的激励。 

三是其他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也带来了监管上的困难。有

些地区禁牧草场没有围栏，并且与牧民的草畜平衡草场相连，连牧

民自己都不清楚哪些草场属于禁牧，更何谈禁牧草场不放牧的问题，

就这种情形而言，禁牧面积只是一个跟禁牧补偿相联系的数字。有

些牧户禁牧之后，遵守了政策规定，处理了所有牲畜并从事非畜牧

养殖工作，但是附近的牧民没有禁牧，将牲畜放养到该牧户的草场，

难以判定到底是谁的责任。就草畜平衡的数量监管而言，牧民的牲

畜养殖数量在一年当中会发生较大变动，真要去数牧民的养殖牲畜，

也容易演变成“猫鼠游戏”。 

三、弱监管的影响 

弱监管不仅会影响牧民当前的行为选择，而且会影响牧民将来

的行为选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第一个补偿周期

（2011~2015 年）已经结束，第二个补偿周期（2016~2020 年）刚刚

开始。牧民在第二个补偿周期中需要做出的选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确定禁牧面积（多少草场实行禁牧和多少草场实行草畜平衡）；

二是在确定禁牧面积之后，是否按照政策规定进行减畜。 

以禁牧的机会成本大于禁牧补助标准的牧户为研究对象，就是

否禁牧为例分析弱监管的影响。政府和牧民是博弈的两个局中人，

政府的策略是监管和不监管，牧民的策略是禁牧和不禁牧。政府有

两种类型，分别是强监管和弱监管，牧户对政府监管类型的信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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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的。当政府是强监管类型时，按照强监管的定义，牧民将普

遍倾向于遵守政策规定，但是由于禁牧的机会成本大于禁牧补助标

准，选择禁牧意味着收入损失，均衡的结果是牧民选择不禁牧。当

政府是弱监管类型时，按照弱监管的定义，牧民将普遍倾向于违反

政策规定，即便禁牧的机会成本大于禁牧补助标准，选择禁牧而不

遵守禁牧规定将带来收入增加，均衡的结果是牧民选择禁牧。 

虽然牧户对政府监管类型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但是可以通过观

察行动不断修正其对政府监管类型的判断。实际中，政府不断呈现

弱监管，牧民经过多次弱监管的观察，强监管的主观概率就得到显

著下降，相应的弱监管的主观概率得到显著上升。随着弱监管的主

观概率的不断上升，在第二个补偿周期中，那些禁牧的机会成本大

于禁牧补助标准的牧户将普遍选择禁牧，其目的不是为了真正实施

禁牧，而是通过名义上的禁牧获得更多的禁牧补助，因为禁牧补助

标准比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高 2~3 倍。 

弱监管产生了不公平（有人遵守规定，有人不遵守规定，但是

获得了相同的补偿），不公平进一步带来了“反向激励”（原本愿意

遵守规定的人也选择不遵守规定），这会极大地限制草原生态补偿的

政策效果。这种担忧虽然只是一种预期，但是已经有一些初步的印

证。第一，在与众多牧民的交流中得知，牧民一方面对别的牧户不

遵守禁牧规定表达了严重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在第二个补偿

周期中分配更多禁牧指标的希望。第二，宁夏从 2003 年开始全区禁

牧，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偷牧、夜牧成为一种普遍的状态，这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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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监管下动态博弈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草原生态补偿存在弱监管，其根源在于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

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并且弱监管会进一步产生“反向激励”，

使得原本愿意遵守规定的人也选择不遵守规定，这会极大地限制草

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效果。弱监管不等同于地方监管部门的监管不力，

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属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设计问题，即

便是实际监管概率偏低引发的弱监管，其背后的原因也是多样的。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建议如下： 

第一，明确政策目标。在草原生态补偿实践中，需要进一步明

确和强化中国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即草原生态保护。进一步明

确和强化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目标，关键是要理解好草原生态保护

和牧民生计之间的冲突和协调问题、定位好牧民生计在草原生态补

偿政策目标中的位置。以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为主体，完善配套政策

措施，有助于提升草原生态补偿的政策效果。 

第二，关注中小牧户。中小牧户存在生计目标和生态目标的冲

突并且难以协调，关注中小牧户，帮助中小牧户，是协调草原生态

目标和牧民生计目标的关键。在制定和完善一些致力于遏制超载过

牧的政策措施（例如草原生态补偿，社区参与式管理等）时，应该

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重点关注草地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和牧户。 

第三，突出瞄准和精准。在政策设计上要有瞄准，突出精准。

禁牧的瞄准，主要是禁牧草场的选择，核心在于科学划定禁牧和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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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平衡区域。牧区城镇化在短期内很难解决牧户转产和进城的问题，

在当前禁牧地区不同程度违禁放牧普遍存在的情形下，禁牧政策需

要谨慎处理，放缓禁牧速度。禁牧草场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草场的

生态属性和牧户的自愿性，实行适度的集中连片。合理的路径选择

是：结合《草原功能区规划》和草原生态红线的划定，先从草场的

生态属性出发确定禁牧草场的大致区域，在大致区域内结合牧户的

自愿性选择禁牧草场。草畜平衡的瞄准，主要是定位草原超载的主

体。定位草原超载的主体是一项重要且最为基本的工作，只有明确

草原超载的主体，哪些地区超载严重，哪些牧户超载严重，才能进

一步制定出一些指向性的政策以达到遏制超载的目的。 

第四，加强监管。草原生态补偿存在弱监管，在政策执行上要

加大执行力度，严格落实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牧民没有严格按照

政策要求进行完全的减畜，不同地区减畜任务达成情况差异显著，

需要深入分析这种差异的背后原因，总结有益的做法，针对问题采

取适当的措施。为了强化草原生态补偿的监管，需要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提高草原生态补偿的违约成本；需要加强财政部门和农业部

门的协调，构建补偿资金和监管挂钩的衔接机制；需要加大草原管

护体系的资金投入，将草原管护员纳入公益性就业岗位；需要完善

绩效考核评价办法，适当引入第三方监督和后评估机制；需要创新

监管手段，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和无线监测设备等。 

第五，厘清概念。草畜平衡奖励的概念有待完善，未考虑超载

程度的草畜平衡奖励，存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上的不一致。草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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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奖励的政策目标是遏制超载，但是草畜平衡奖励的政策效果却

起不到遏制超载的目的，因为存在减畜和补偿的不对等关系，其根

源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牧户之间超载程度存在显著的

差异。草畜平衡奖励是基于不超载的一种状态还是基于从超载到不

超载的减畜过程，是一个非常重要、值得深思、容易忽视、存在争

议的问题。如果是基于不超载的一种状态，那么草畜平衡奖励仅仅

是主要奖励那些原本就不超载的大户，但政策实施前后，大户都不

超载，原则上可以不奖励。如果草畜平衡奖励是基于从超载到不超

载的减畜过程，那么草畜平衡奖励需要瞄准草原超载的主体，将超

载程度纳入考虑因素，否则就会降低中小牧户的收入，加大牧区牧

户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六，实施差别化的补偿标准。全国将近 60 亿亩草原、18 种草

地类型，不同地区生态区位优势、人口居住密度、草地类型、草场

面积分布、超载程度等存在显著差异，草原生态补偿标准需要差别

化。草畜平衡奖励标准需要综合考虑草场承包面积、超载程度、每

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草地生产力等因素。禁牧补助标准需要综

合考虑草地生产力、每羊单位的畜牧业纯收入、超载程度、草场承

包面积、禁牧面积、畜牧业依赖度和生态重要性等因素，其中，草

地生产力是禁牧补助标准差别化的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第七，加强牧区适度规模经营。中小牧户存在着生态目标和生

计目标之间的不可协调性，而草畜平衡奖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种

内在的不协调性。减少中小牧户的数量，扩大牧户的草场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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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牧区牧户的适度规模经营才是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

在。草场面积是影响牧户是否超载和超载程度的重要因素。突破草

畜平衡在科学层面上的概念界定，草畜平衡的社会经济含义是适度

规模经营，即“在家庭承包经营模式下，一个牧户家庭需要拥有多

少草场才能按照草畜平衡的规定进行牲畜养殖，同时保障其生计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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